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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存货的概念与确认条件 存货，是指企业在日常活动中持

有以备出售的产成品或商品、处在生产过程中的在产品、在

生产过程或提供劳务过程中耗用的材料和物料等。 存货同时

满足下列条件的，才能予以确认：(这也是资产的确认条件) (

一)与该存货有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. (二)该存货的成

本能够可靠地计量。 二、存货的初始计量 注意：不同来源的

存货，计量也是有所不同。故应区分存货的来源。 (一)外购

的存货 ☆ 买价 税费 其他相关费用 买价不包括可以抵扣的增

值税。 税金指除增值税以外的税。但如果是小规模纳税人，

增值税应计入存货的入账价值。 其他相关费用：采购过程中

发生的运输费、装卸费、保险费、包装费、仓储费等费用，

运输途中的合理损耗、入库前的挑选整理费用等费用。 注意

以下几点： 1.商品流通企业在采购过程中发生的运输费、装

卸费、保险费、运输途中的合理损耗以及其他相关费用 (1)一

般要计入存货的采购成本。 (2)如果企业采购商品的进货金额

较小的，可以在发生时直接计入当期损益。 (3)发生时也可以

先进行归集，期末再按已销商品和结存商品的比例进行分配

。 2.采购过程中发生的税金： (1)消费税、资源税直接计入存

货的成本. (2)增值税： 一般纳税人所发生的增值税，可以抵

扣的，计入“应交税费-应交增值税(进项税额)”进行抵扣。 

小规模纳税企业所发生的增值税和一般纳税人所发生的不得

抵扣的增值税，应计入存货的采购成本。 运输费*(1-7%)计入



存货成本，7%计入“应交税费-应交增值税(进项税额)” 进行

抵扣。 (3)存货过程中发生的毁损或短缺，如果是正常的、合

理的毁损，应计入采购成本. 如果是非正常的损耗，应区分不

同情况进行会计处理： ①应从供应单位、外部运输机构等收

回的物资短缺或其他赔款，冲减物资的采购成本. ②因遭受意

外灾害发生的损失和尚待查明原因的损耗，应先计入待处理

财产损溢。待查明原因后，有赔偿的计入其他应收款，确实

属于意外灾害损失的计入营业外支出或管理费用。 (二)通过

进一步加工而取得的存货 其成本由采购成本、加工成本和其

他相关成本 1.委托外单位加工的存货 要注意消费税的问题，

要区分委托加工的产品收回以后是直接销售，还是继续加工

，分别进行处理。在消费税那里还会涉及到，前后联系，缺

一不可。 (1)如果收回后直接出售，支付的消费税计入委托加

工物资的成本. (2)如果收回的存货用于继续加工应税消费品

，应先计入“应交税费-应交消费税”的借方，以后可以抵扣

相应的“应交税费-应交消费税”的贷方金额。 2.自行生产的

存货:料 工 费 其他如投资者投入的存货，通过非货币性交换

、债务重组等方式取得的存货在其他章节中讲解。 ※ 对于存

货的初始价值入账问题，主要的是外购存货的初始计量，特

别是其中有变化的商品流通企业存货的初始计量、税金以及

毁损的问题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

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